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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大辛庄的无碑纪念

从北京农村大屠杀的规模、时间、方法和口实上看，无论是大兴县的屠杀，或者是昌平县的屠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如果说大辛庄公社的屠杀与东方红公社的屠杀有什么不同的话，仅仅是遇罗文在大辛庄发现了大屠杀高一级的组织者——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为首的“九人小组”。

所谓“高一级的组织者”，在红卫兵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科级芝麻官。一个公社、乡镇一级的头头，竟敢如此大胆地组织大屠杀，如果没有更高的根子、后台，他们敢吗？

当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为了力挺“主旋律”，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大员吴德，说谎时脸不红，心不跳，说得轻松，道得坦然，其撒谎功夫十分了得。然而，大辛庄由中共公社党委头头们动员、组织和威迫屠杀的事实，却给了吴德大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给吴大人一记耳光的还不止于此。有档案资料披露：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这个“八二六讲话”与“杀人无罪”讲话精神一致。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因此，有调查者认为，大兴县屠杀组织实施者高、胡和李恩元等人，很可能接受来自于县公安局的指令。这一切在吴大人的回忆里，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一个县公安局敢于组织如此大规模屠杀，没有更高当局的指令他们敢吗？是谁指令县公安局呢？这仍是个谜。

据李福荣说，在受害人亲友的努力追究下，几年后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但随后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

    当局处理高、胡等人是不得已的，甚至是违心的，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执行者；如果不是民愤太大，他们不会处理他们，甚至还会表彰他们。为了维护党和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他们必须把真相隐蔽得很深很深！

究竟是谁指令、指挥或默许了这场北京农村大屠杀？更高的根子、后台在哪里？这里有很深的隐情待揭发。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大人知道这个隐情，但他不说，却瞒天欺下；县公安局清楚这个隐情，但拒绝调查；直接组织、指挥大屠杀的高福兴、胡德福和李恩元，也可能知道部分隐情，但他们不敢说；调查者也没找到更高更大的根子、后台，仅仅判断农村大屠杀与北京城区里红卫兵的大屠杀有关，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杀人无罪”和“八二六讲话”的两次讲话有关。由于中共当权者掩盖真相，遏抑调查，终使遇罗文的努力无果而终。

尽管调查受阻，笔者仍然认为：指令或暗示县公安局组织屠杀者，应来自于高层或最高层。指令或暗示直接来自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或来自于左派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甚至直接受命于林彪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来自于左派林、江等人，吴德对此会大书特书，因为，揭批他们的罪行，符合“毛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中共党的权威结论，同“主旋律”完全合拍。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反人类的野蛮抄杀大加赞扬，说“是大好事”，因此，笔者大胆推测：北京农村大屠杀的指令或暗示，很可能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有关，特别是与当时处于一线支持、组织红卫兵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的周恩来及其支持者有关，因为，在屠杀弱势群体上，以周为代表的右派比以毛江为代表的左派更邪乎，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又受到毛江左派的迫害。笔者猜想是否正确，让历史去验证吧！

如今，埋葬受难者的“万人坑”和填满受难者遗体的井，都被填平了，上面绿意昂然的庄稼和窗明几净的楼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有力“见证”。那些大屠杀所遗留下的斑斑血渍，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似乎已经被“导向”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冤魂屈骨，在“主旋律”的催眠曲中，好像也将被“遗忘”分解得无影无踪！
	
 这里不应该竖一座纪念碑吗？在“主旋律”的督导中，谁能回答？

